
破破损损井井箅箅子子，，““坑坑””了了小小轿轿车车
市政设施维护处认为事件缺乏真实性，不能给予赔偿

市民反映：

车轮被“坑”，

维修花了两千多

市民王先生向记者反映，
6月27日中午，王先生开着车
到舜华北路附近吃饭，行驶到
舜华北路与康虹路交叉口位
置想把车停下来，就把车开到
爱丽蛋糕店前面的辅道上停
车，车还没有停稳，就听见“咯
噔”一声，车子发生了倾斜，王
先生下车一看，车子的前轮掉
进了坑里。“车子的前轮轮胎
已经损坏，并且车子陷进去有
些深，底盘也造成了一定程度
的损坏。”

“随后，我就打电话给拖
车公司，拖车维修，一共花了
2000多块钱。”王先生说，“真
是倒霉啊，饭没有吃成，还把

车给弄坏了。井箅子破损了，
怎么着也得放个指示牌吧，这
还是车损害了，要是人没有看
见掉进去那可就危险了！”

市政部门：

辅道停车违规，

事件缺乏真实性

王先生曾多次向相关部
门反映，要求赔偿2000多元的
维修费用，“市政设施维护处
的负责人说只能跟我道歉，不
能赔偿我2000多元的维修费
用。”王先生告诉记者。

随后，记者采访了高新区
市政设施维护处工作人员张先
生，张先生表示，事情发生后王
先生并没有报警，没有进行事
件的取证，缺乏真实性，不能给
予相关的赔偿。记者了解到，王
先生在事发后已经对损坏的轮

胎拍照留证，“自己拍的照片证
据不能算作赔偿的证明，万一
是自己弄坏的硬说是因为井箅
子损坏而造成的，我们都不清
楚这件事情是否属实。”张先生
表示，王先生停放车辆的辅道
属于非机动车道，是不允许停
车的，王先生属于违规停车。

律师说法：

即便违规停车

市政也不能摆脱责任

7日下午，记者来到王先
生车轮损坏的地方，发现损坏
的井箅子已经修好，记者看
到，这个井箅子是刚修过的，
周围能看见新砌上的水泥，另
外，记者还看到，舜华北路两
侧的非机动车道上已经设置
上了路障。

“最近，我们一直安排工

作人员在路上巡逻。只要是发
现路上有损坏的井箅子、井
盖，我们都会在24小时之内重
新修好，防止出现意外。”张先
生说，非机动车道上的路障是
近期交警大队给安上的，主要
是为了维护非机动车人的利
益，防止违规停车的现象。

山东舜启律师事务所律
师郭强认为，维护市政道路安
全运行是市政部门的责任，井
箅子丢失引起路人车辆受损，
应当承担责任，“这与是否违
规停车无关，即便是违规停
车，也应由交警部门进行处
罚。”对于事件是否具有真实
性一事，郭律师表示，如果仅
仅靠当事人自己拍摄的照片
的确很难让人信服，一旦发生
这种事，最好的处理方式是报
警，由警方取证，或者有当时
的证人更可信。”

舜舜华华北北路路新新增增设设4400盏盏景景观观灯灯
下一步中心区主要道路也将安装

本报7月10日讯(见习记者
鹿影 通讯员 毕亚奇

徐波) 近段时间，走在高新区
舜华北路的市民都欣喜地发
现，舜华北路两侧变得亮堂
了。记者近日从高新区城市管
理局城管处了解到，此次路灯
改造(新建)工程是高新区夜
景亮化、美化改造工程项目之
一，目前舜华北路两侧灯光建
设已经完工。

7月1日晚上8点，高新区
夜幕降临，记者来到舜华北

路，看到街道两侧全部亮起了
新添置的景观照明路灯，还不
时变换着灯光颜色，煞是好
看。据现场检查夜景亮化的城
管工作人员介绍，新设路灯高
两米，每一个灯杆上方都有一
个“火炬”的标志，舜华北路段
共设置了40盏景观灯。“新设
置的路灯全部采用LED灯珠，
亮度能比普通路灯提高一倍
多，却比普通路灯要节省资
源。”工作人员说，“这种新型
路灯消除了以前路灯在路面

易形成光斑的现象，使光线更
加舒适。”

据城管局工作人员介绍，
按照2014年高新区提出的“着
力提高绿化、亮化、美化水平，
努力打造舒适、宜居、优美的
城市环境。”工作要求，城管局
将全面提升高新区景观照明
水平，打造具有高新区标志性
光文化的专属名片，同时为创
卫工作再添新亮点。

“此次先在舜华北路道路
两侧灯杆上安装了40个景观

灯。下一步，我们将在中心区
主要道路安装更多的景观灯，
让高新区的夜晚更加漂亮。”
城管工作人员介绍说。

记者随机采访了正在这
一路段散步的市民王女士一
家，“我们平时都会在这一带
遛弯，以前没有路灯，光靠周
围的几个店铺的灯光照明，有
时候太黑，都很少走这一段
路，现在好了，不仅路面亮
了，美丽的灯光还带给人们好
心情。”

春晖小学获捐

60万元爱心图书

本报7月10日讯(记者 任丽媛
通讯员 李凤珍) 近日，教育部

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及山东省教育
基金会相关负责人来到高新区春晖
小学，向春晖小学捐赠爱心图书及
学习卡，价值60万元。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教育部中
国教师发展基金会实施的捐赠计
划，“这次将捐赠项目安排在春晖小
学，相信这批爱心图书和学习卡一
定会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起到积极
的实践作用。”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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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实验中学

开展“校园开放日”

本报7月10日讯(记者 任丽媛
通讯员 王广辉) 7月5日，济南

市全市“校园开放日”当天，近1300

名家长到高新区实验中学参观咨
询。受到了学校领导、老师及学生
志愿者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家
长们在学生志愿者的引导下参观
校园环境、观看教育教学成果展
板、教学设施、校务公开、安全工
作、学生美术作品展等系列展示活
动。

“新宿舍楼真气派，设施真完
备，和以前在这里上学时候的条件
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孩子们在这里
学习、生活就更放心了。”“管乐团
的表演很震撼，没想到高新实验学
生真有才。”“学生志愿者太热情
了，看得出老师对孩子们的培养做
出的努力……”不少家长对学校氛
围大加赞许。

“开展校园开放日活动，为家
长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学校的机
会，我们在这里参观了这么多的展
示活动，看到学校众多的教育教学
成果，孩子以后在这里上学我们感
到非常自豪也非常放心。”一位前
来参观的初中学生家长说。

高新区实验中学学校开放日迎
来诸多家长参观。

本报通讯员 王广辉 摄

“井箅子破损了，也没有个
提示牌，这不是坑人吗？”近日，
市民王先生反映，位于舜华北
路和康虹路交叉口往北50米路
东位置的井箅子损坏了，导致
王先生的小轿车前轮掉了进
去，轮胎损坏、底盘受损，维修
花了2000多元，要求相关部门
赔偿，但高新区市政设施维护
处相关负责人表示，王先生车
轮损坏后未报警，缺乏真实性，
不能给予赔偿。

文/片 见习记者 鹿影

损坏的井箅子已经修
好。

本报见习记者 露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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